
基建项目投资控制办法 

基建项目投资的有效控制是工程建设管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建设项目的投资控制应贯穿于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在

项目的立项阶段、设计阶段、招投标及合同签订阶段、施工

阶段、竣工结算阶段，把建设项目的投资控制在批准的投资

限额以内，随时纠正发生的偏差，以求在项目建设中能更合

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

投资控制需要各个科室相关人员，在项目建设的每个步骤共

同努力，相互配合。为保证基建项目投资管理目标的实现，

从组织、技术、经济、合同与信息管理等多方面采取措施，

使“控制”立足于事先、主动，特制定如下办法。 

第一章 立项阶段 

第一条 拟建项目由投资与规划管理办公室牵头，组织

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

项目管理办公室配合，按照国家有关文件及学校的要求审核

可研估算和初设概算。 

立项阶段需充分考虑到拟建项目整个建设期间所必需

的各项费用，包括勘察设计、工程审批、项目施工、造价管

理、竣工验收等从项目立项到通过国家验收全过程的各类费

用。 

可研估算的编制深度原则上要求达到初设概算深度，初

设概算的编制深度原则上要求达到施工图预算深度。立项阶



段应尽可能详细论证室外配套项目，摸清建筑物外部配套条

件，拟定外网建设方案，预估是否需发生电力增容、管线迁

移等工程费用对投资控制尤为重要。 

其中，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部属高校中央财政投资建

设项目管理办法》（工信部联规〔2016〕303 号文件）要求，

应严格控制初设阶段概算不得超过可研估算的 10%。 

第二条 由投资与规划管理办公室牵头，与工信部沟通

协调，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的评审，项目管理办

公室配合参与评审过程，视项目实际情况，邀请财务、使用

单位等相关单位参加。在完成工信部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和初步设计的评审后，根据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组

织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及估（概）算进行调整。 

第三条 投资与规划管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可行性研究报

告和初步设计的批复，并根据在建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向

工信部上报年度投资计划。 

第二章 设计阶段 

第四条 由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根据工信部对可行性

研究报告及初步设计批复的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建安费用

（包括设备及安装费用）和室外工程费用等，组织编制设计

任务书。要求设计单位严格执行限额设计，满足使用功能的

要求。 

第五条 取得初步设计批复后，由项目管理办公室牵头，



成立项目组（由主管副处长、项目管理办公室相关人员组成），

认真进行设计图纸(包括建筑、结构、安装、使用功能、面积

等)方案审核，严格控制建设的规模、标准、投资。 

第六条 由项目管理办公室牵头，认真、及时做好工程材

料、设备信息的收集，完成建设项目所需材料、设备的性能、

价格等的咨询，将投资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第三章 招投标及合同签订阶段 

第七条 根据审核后的施工图纸以及建设项目的其他实

际情况，由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组织编制招标控制价、技术

标准和要求，由采购与合约管理办公室负责编制招标文件，

办理施工招投标有关手续。 

第八条 编制招标文件时，要根据招标项目实际需求合

理制定需要承包的范围、对投标单位的资格要求、评审办法、

承包合同的主要条款、开竣工日期、材料设备技术标准和要

求、结算办法及工程款的支付等要素，确保符合国家及地方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招标控制价时，要充分考

虑投资情况(包括建安费用、配套家具费用、室外工程费用、

资金到位情况等)、项目施工场地地上地下的实际状况、施工

组织设计方案、项目建设标准等。 

第九条 招标控制价编制完成后，由项目管理办公室负

责完成招标控制价与初步设计批复的对比分析，并协调召开

工作会议（处长及主管副处长参加），汇报对比分析结果，根



据会议精神及时调整设计方案、建设标准，将投资控制在可

控范围内，招标控制价不宜超过经过批准的初设概算中建筑

安装工程费用总额。 

第十条 招标完成后，由采购与合约办公室负责根据招

标文件的有关要求，起草、商谈、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在合

同中，要充分考虑工程承包范围和方式、承发包人的工作范

围、材料设备采购的有关规定、工程设计变更及变更价款的

确定等有关涉及投资的条款，使承包合同尽量完善。 

第十一条 合同签订后，由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完成合

同金额与招标控制价、初步设计批复的对比分析，并向主管

副处长及处长汇报，以便于及时对后续工程进行调整、决策，

将投资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